
保  定  市  总  工  会

保工字〔2011〕17号
关于印发《保定市县、市、区总工会

2011年度工作考评办法》的通知
各县、市、区总工会：

为进一步提高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规范化建设标准和工作水平，经市总工会党组研究决定，拟于2012年1月上旬对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2011年度工作进行考评。现将《保定市县、市、区总工会2011年度工作考评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抓紧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定市总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2月15日
保定市县、市、区总工会2011年度
工作考评办法

为认真落实“组织起来、切实维权”工作方针，按照“两个普遍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提高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规范化建设标准和工作水平，根据《河北省县级工会工作规范》要求，结合实际，修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考评对象

25个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。

二、考评内容及所占分值

年度考评工作实行千分制，考评组评价占60%，职能部室评价占40%。职能业务目标考评内容及所占分值为：基层组织建设140分；经济技术创新120分；民主管理140分；安全生产和工会信访80分；服务职工群众110分；宣传工作100分；工会经费和资产管理180分；争取地方党委支持40分；综合性工作90分。
三、考评加分因素

考评加分封顶100分，内容包括：获得上级表彰奖励情况、工会组建、经费收缴、工作创新经验和宣传信息工作成绩突出或效果明显的。具体加分内容见《加分项目统计表》。
四、一票否决因素

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：

1、未完成当年经费上解任务的，或截留、挪用工会经费的。

2、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重大问题、产生恶劣影响的。

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实行降档评定：
1、无正当理由未按时换届的。

2、未完成市总规定基层工会建会任务、会员入会任务和涵盖法人单位任务的。

五、考评方法和程序

对县(市、区)总工会工作考评，在市总工会党组领导下，由组织部具体负责实施。具体步骤：
（一）考评组评价。考评组采取听取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年度工作、党风廉政建设汇报，查阅核实有关资料，对照《考评标准》进行打分。其中，民主管理类工资集体协商专项考核工作，按照《保定市2011年度县（市、区）党政领导班子工资集体协商专项考核办法》（保干考办字[2011]136号）文件附表1（《县（市、区）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督查考核表》）规定进行打分，将结果换算分值，计入本次考评。
（二）职能部室评价。市总职能部室结合日常工作掌握情况，对照《考评标准》进行打分，打分结果需经分管领导签字把关。
（三）县(市、区)总工会申报加分项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按照加分项目进行填报，并向考评组提供有效原始件和复印件，市总相关职能部室核实、审定后报组织部汇总。
(四) 确定考评结果。组织部对职能部室、考评组评价结果，以及县(市、区)总工会申报的加分项目进行复核、汇总、加权、排序，按“工作突出、比较突出、工作一般、工作较差”四个档次提出初步定档意见，提交市总党组研究审定。为激励县级工会进一步创先争优，今年考评将参考上年考评结果，对争先进位的设立进步奖。

（五）考评结果运用。一是将考评结果通报全市，对工作突出县的(市、区)总工会进行表彰奖励；对较差的县(市、区)总工会主要领导进行警示谈话；二是建议市委将考评结果作为对县(市、区)总工会主席年度考核定档的重要依据，同时将考评结果向县(市、区)委主要领导通报；三是对一票否决的单位除帮扶资金外，减免下一年度各种下拨补助款项，取消评先、评模等评选活动资格，同时建议市委、县（市、区）委调整单位主要负责人职务。

2011年度加分项目申报表

单位（盖章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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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、按照加分项目表如实填写；以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有效证明为准。

     2、此表填好、盖章后，连同证明材料原始件及复印件交市总组织部核实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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